
3.3.3.3 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，对场地雨水实施外排径流总量控制，其场地年

径流总量控制率比规划要求提高 5%及以上。 

 

【审查范围】 

工业建筑 

 

【审查材料】 

1、设计说明； 

2、相关给排水施工图； 

3、《水系统规划设计评审表》。 

 

【审查要点】 

1、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值及对应的设计降雨量。 

2、场地汇水分区情况、主要低影响开发措施类型、面积、控制容积等主要技术参

数。 

3、场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的达标情况。 

4、相关证明材料。 

 


